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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页岩气强制联营制度的构造与启示

刘 超

摘 要: 中国已经将页岩气产业定位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出台了系列产业支持和财政支持政策，

但产业发展现状与政策目标相去甚远。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现行的矿业权制度设计造成的制度障碍。美国
“页岩气革命”成功的重要制度经验在于，美国的油气资源权利分配规则由获取规则演进出全新的强制联营
规则，创新了页岩气矿产资源权利主体与其他相关权利主体的权益衡平模式。我国应从保障页岩气矿业权主
体和相关权利主体的权益这两个层面借鉴美国强制联营规则，以完善我国的页岩气开发制度设计: 借鉴强制

联营规则扩展页岩气特许权的物权效力; 完善规则设计以增强相关主体权益保障力度，具体包括有权要求签

订相邻合同关系、享有与页岩气矿业权主体合作方式的选择权以及获得合理经济补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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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页岩气是赋存于富有机质泥页岩及其夹层中，以吸附或游离状态为主要存在方式的非常规天然

气。21 世纪初，美国掀起的 “页岩气革命”使得美国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
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天然气市场［1］，撬动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格局［2］。我国是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费
国，但能源资源短缺、品种结构不合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国土资源部公布我国页
岩气资源可采资源量为 25 万亿立方米，美国能源信息署 ( EIA) 的报告评估中国页岩气可采资源
储量为 1 115 万亿立方英尺 ( 约 31. 57 万亿立方米) ，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大规模商业开发页岩气，
不但有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对我国能源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可大大缓解资源压力［3］。
国务院 2011 年批准页岩气为第 172 个独立矿种，随后密集出台 《页岩气发展规划 ( 2011—

2015 年) 》《关于出台页岩气开发利用补贴政策的通知》《页岩气产业政策》等系列政策以推动页
岩气产业发展。国土资源部分别于 2011 年和 2012 年进行了两轮页岩气探矿权招标出让，共有 21
家企业获得 23 个区块的页岩气探矿权。但产业政策却在现实中遭受冷遇，除了中国石化和中国石
油这两家大型国有企业在几个国家级示范区页岩气井开采出商业规模的页岩气，大多数页岩气探矿

权中标企业在获得页岩气探矿权后投入严重不足，基本上都处于观望、前期准备或寻找合作伙伴阶
段，甚至部分企业萌生了退意。概言之，当前我国页岩气产业发展处于停滞不前的困境。国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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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以及学界相关研究大多从我国页岩气成藏机理、勘探现状、技术约束和单井成本等几个方面归纳
了其开发面临的挑战。但是，约束我国页岩气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于我国当前页岩气矿业权的制
度设计，即页岩气矿业权的权利配置制度设计存在的内生缺陷［4］。预期推动我国页岩气产业健康快
速发展，必须在充分检视当前页岩气矿业权所镶嵌的多重权利框架及其受到的掣肘的基础上，从制

度设计上矫正权利配置现状对矿业权主体行使权利行为的制约。美国在页岩气产业中也曾经遭遇地
表权与页岩气矿业权之间分割与不协调的瓶颈，但其在实践中创新出的强制联营制度较为有效地解

决了这一问题。因此，梳理与剖析美国页岩气开发中的强制联营制度之演进、内涵与构造，进而归
纳其经验启示，可以为突破当前我国页岩气产业发展的关键制度瓶颈提供有益借鉴。基于此，本文
预期从解析美国页岩气强制联营制度的逻辑、嬗变与规则构造中，归纳出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进
而为完善我国页岩气矿业权制度设计提出具体建议。

二、美国页岩气开发中的强制联营规则之演进逻辑

在任何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勘探开采矿产资源时要面临的一个基本制度问题是如何处理地下矿

产权与地表土地权之间的关系，在这二元关系框架下，不同的产权规则会导致迥异的制度设计。美
国页岩气产业发展中强制联营规则的出现，是对其既有产权规则的挑战与调适。
( 一) 美国油气生产传统财产获取规则之检讨

1. 矿产资源所有权立法的二元体制。页岩气赋存于黑色泥页或者碳质泥岩地层中，这使得页
岩气矿业权的制度设计必然与土地资源权利群相交织。世界各国在选择处理土地及赋存其下的矿产
资源的制度设计时，存在合一制与分离制的二元体制。在英美法系国家形成的矿产资源所有权与土
地所有权合一的原则与制度语境下，土地所有权人或者土地所有权人同意的主体才有权勘查和开采

矿产资源。比如，英国古典矿业法中规定，一切矿产资源均为国王和封建领主所有，国王将土地授
予土地所有人，后者对土地等资源拥有不动产权。美国早期的矿业法亦采取合一制，只不过美国的
矿产资源所有权作为土地的组成部分分别属于联邦、州和私人所有，并分别由联邦内政部土地管理
局和矿产管理局、州内政部门代表和私人代表行使［5］( P68 － 69)。
大陆法系很多国家则采取了矿产资源与土地所有权相分离的立法体制，将一些具有战略价值的

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与其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相分离。比如，1804 年 《法国民法典》第 552 条第 1
款规定: “土地所有权包括地上所有权和地下所有权。”这里的 “地下所有权”是指 “对地表之下
的土地以及地下所包含的一切的所有权”，其范围是指属于所有权人的土地的地表面积界限之内垂
直向大地中心延伸的体积范围。但根据法国的民法法理、法律体系及法院判决，“地下所有权”受
到意定来源和法定来源的限制。法国 1956 年制定的 《矿产法典》明确规定矿产只能由国家来开发
( 开采) ，或者按照开采许可证或行政部门的租让经营合同进行开采。这些矿产制度对 “地下所有
权”存在着更彻底的限制，对矿藏的权利与土地所有权人享有的 “地下所有权”是分开
的［6］( P306 － 309)。《德国联邦矿业法》把矿产资源界定为存在于自然沉淀体或者聚积体 ( 储藏) 中的
所有矿物质，矿产资源进一步被分为“自由埋藏物”和“土地所有物”，只有被归类为 “土地所有
物”或者“土地所有”的矿产资源才能够同土地一起使用并作为私有财产受到保护，并不包括被
归类为“自由埋藏物” ( 独立于土地财产) 的铁、金、铜等金属矿产和煤炭、地热能资源等其他矿
产资源。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明确规定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制度，这些制度被明
确规定于这些国家的宪法、石油立法以及矿业立法中［7］( P87)。
矿产资源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立法的二元体制各有利弊。分离制的鲜明特色是不论土地所

有权制度结构，均统一规定油气等矿产资源国家所有，其优点在于可以实现国家对关系到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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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控制和调控，实现矿产资源利益的公众共享。但其缺
点是矿产资源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分属不同主体，不同权利主体在行使权利时极易发生权利冲突。
合一制下的矿产资源属于土地所有权人，从逻辑上推论，该体制的优点是不会发生矿业权与矿产资

源赋存土地的所有权之间的冲突。但揆诸现实，却可以发现合一制会引起油气矿业权行使中更为复
杂的权利冲突: 合一制下的权利配置难以契合矿产资源赋存规律，加剧了土地所有权人之间的权利

冲突矛盾。合一制下的矿产资源属于其赋存土地的所有权人，土地所有权的划分以地表界限以依
据，比如，我国 2008 年起施行的《土地登记办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 40 号) 第 5
条规定: “土地以宗地为单位进行登记。宗地是指土地权属界线封闭的地块或者空间。”但是，矿
产资源赋存于地下，石油和天然气是流体资源，具有不受财产边界限制而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

地方的特点，因此，一般财产规则不能对其发挥作用。故而，虽然在法理上，矿产资源属于土地所
有权人，但油气矿产资源的流动性和共通性，使得将其划归为不动产土地所有权人所有的规则难以

契合真实的油气资源赋存规律，这导致了现实中会因矿产资源边界模糊而经常引发土地所有权人

( 亦即矿产资源所有权人) 之间的冲突。
2. 矿产资源获取规则的内涵与弊端。在处理矿产资源与土地所有权关系时，美国是典型的采
取合一制的国家，地下矿产资源所有权属于地上土地所有权人。土地是典型不动产，而赋存土地之
下的油气资源具有流动性，这使得原属于某一宗土地所有权人的地下油气资源因为各种原因流向另

一地块之下，导致油气资源权属纠纷。美国自 1886 年以来通过法院判例确立了解决这一纷争的获
取规则。获取规则下，在地上经合法钻探或者其他合法作业获得的石油和天然气，成为该块土地所
有者的财产，而不管这些石油和天然气的原始位置是否可能位于另一块土地之下。获取规则产生以
来，就一直成为美国认定与处理油气资源的基本财产规则。在油气资源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日益凸
显但也日渐稀缺的背景下，获取规则作为油气资源权利分配规则，会导致系列问题:

( 1) 油气资源使用中的权益侵害与实质不公平。获取规则下，在某块土地下钻探获得的油气
资源属于该土地所有权人或其授权主体，但由于地下油气资源具有流动性，该土地所有权人钻探获

得的石油天然气可能从其他主体所有的土地之下流动而来，这使得获取规则从产生以来就一直伴随

着“窃贼”的批评。传统的油气资源钻井使用的是垂直钻井技术，而页岩气开发中的关键技术之
一是水平钻井技术，它能准确地停留在一个狭窄的方向和垂直窗口转弯点，需要且能够从一个地理

区域远达超过一个单一的垂直钻井所在地理位置之外的页岩层的页岩气资源。［8］因此，页岩气开发
中水平钻井等现代钻井技术的使用可以进一步拓展钻井轨道，这使得若使用获取规则，将导致某一

个地块的权利人在开采其地下页岩气资源时侵害的权益范围更为广泛。
质言之，获取规则导致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秉持自由竞争的 “丛林法则”，土地权利人可以基

于自由意愿钻探进而获取地下油气资源。在获取规则下，土地权利人基于自身的财产权益需要，肆
无忌惮地竞争性开发油气资源，这不但使得油气资源的公共性丧失殆尽，而且会进一步引发资源耗

竭、地质塌陷和生态恶化等环境问题。
( 2) 恶性竞争下的油气资源浪费。获取规则简单规定资源储藏由多个权利主体 “共同开发”。

由于油气运移及渗滤作用，不可避免地激励土地权利人或其承租人为成为第一位钻井者而进行恶性

竞争，由此催生大量油气钻井的密集出现。当油气钻井的数量远远超出油气资源有效合理开采所需
要的或所许可的数量，将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同时，也会导致获取规则下的恶性竞争，“由于乱
钻造成的油藏天然压力的丧失，导致石油留于地下而出现的石油浪费也是巨大的，此外，新型大型

油田的疯狂开发形成的石油产量的骤然大量增产，导致油价迅速下降、严重库存损失以及高成本但
仍能产油油井的过早关闭等问题。”［9］( P189) 以美国阿肯色州为例，该州在 20 世纪前后就开始进行油
气资源开发。在获取规则下，该州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过程中，油气井网密度过大，催生了很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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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和天然气物理浪费以及产生大量表面废弃物的实例［10］。
( 二) 美国页岩气开发中强制联营规则的确立、内涵与功能
美国在应对获取规则的困境时，曾尝试采取一些矫正措施以修补既有规则的缺陷，当在既有制

度边界内仍无法有效应对获取规则的内生弊端时，逐步演进出全新的强制联营规则。
1. 因应获取规则弊端的矫正制度之规则构造与绩效检讨。为应对石油和天然气生产领域获取
规则导致的无序竞争与资源浪费等问题，美国各州采取了一些矫正制度，这典型体现在阿肯色州

1939 年颁布的《石油和天然气保护法案》 ( AOGC) 。具体而言，AOGC法案针对获取规则的内生弊
端采取的应对规则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在消极层面禁止在获取规则下实施一些

行为，以防止资源浪费和保护相关主体权利; 第二种是在积极层面制定一些强制要求和激励措施，

以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但从制度逻辑和现实绩效考察，这些矫正制度难以实现预期目标，以下分
述之。
( 1) “钻井单元”规则之内涵与弊端。应对获取规则之弊端的消极层面的矫正制度之核心在于

禁止一些行为，以避免地下油气资源的地表土地所有权人无序竞争开采。具体制度措施是在资源储
层中划定区域、制定间距规则和密度规则来控制钻井数量。《石油和天然气保护法案》 ( AOGC) 对
获取规则的修正集中体现在通过制定钻井井距方案来限制钻井密度，以制止不必要、不经济的密集
钻井: 为了避免获取规则所标志的不必要和不经济的钻井，法案最初建立 “钻井单元”，只允许在
每个“钻井单元”中有一个钻井。
但是，AOGC划定“钻井单元”以规制无序竞争导致油气资源浪费的做法，在获取规则下依然

存在内生困境: ( 1) 如何划定“钻井单元”不但取决于法案选择的标准，事实上更受制于油气资
源区块的大小及其所在区域的土地权属状况。如果土地所有权过于分散，就会使得该项工作开展极
为困难。( 2) 虽然该制度变革是预期在整个油气资源区块中通过划定 “钻井单元”统一钻井，进
而按照一定的依据 ( 比如土地所有权人在资源储层之上的地表面积比例) 来析分油气资源生产量

的公平份额。但是，这很难保障分散的土地权利主体相信这种制度设计进而服从该制度安排，这导
致“钻井单元”中所有的土地所有权人愿意参与该 “钻井单元”并达成一致的油气资源分配规则
的交易成本巨大。 ( 3)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在划定的 “钻井单元”中，有一些土地所有权人更倾
向于保有地下油气资源以实现其生态功能而不实现其经济功能，在何种条件下都不愿意参与 “钻
井单元”，这种难以调和的冲突该如何处理?
( 2) 购买地役权规则之尝试与失灵。在一个区域的油气资源储层中，基于 “钻井单元”的规

定，为实现不浪费且又能够充分开发油气资源的目标，必然会出现某个矿井运营商在钻探开发中突

破地表财产产权边界、钻斜孔井延伸到邻近地下的情况，这种情形又存在侵犯他人财产权的风险。
因此，一种较为常见的方式是通过某矿井运营商购买相邻土地地役权来规避可能存在的侵权风险。
矿业权人未选择给矿区或工作区周围土地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最小的路线和方式通行、架设管线、施
工等，矿业权人又未同矿区或工作区周围的土地权利人签订地役权合同，那么，这些行为并非是在

行使相邻权，而是侵权，矿业权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只有矿业权人同矿区或工作区周围的土地
权利人签订了地役权合同，取得了地役权，方有权按高于相邻关系规则所允许的标准通行、架设管
线等。因此，一个获得某一地域油气资源矿业权的矿井运营商如果为了遵守 AOGC 对 “钻井单元”
及钻井间距规则、密度规则等规定，而又为避免非法侵入其他主体所有土地的责任，就必须向邻近
土地所有者购买地役权。
但是，一个矿井运营商在购买地役权过程中可能存在以下几个内生性问题: ( 1) 邻近土地所

有权人可能不愿意以任何价格出售地役权，这在根本上使得能够满足 AOGC 法案要求的 “钻井单
元”不能实现。现实中，邻近土地权利人不愿意出售地役权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可能因为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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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格上的分歧，可能因为双方对于地下油气资源价值的功能定位不一致，邻近土地权利人更为重

视油气资源的生态功能而不赞成油气资源开发。 ( 2) 矿井运营商可能不知道需要从何处购买地役
权。页岩气作为一种非常规天然气所赋存的致密页岩层，渗透性较差，这决定了在页岩气开发过程
中，不能仅使用传统油气资源开发中的垂直钻井技术，而需要使用水平钻井技术。该技术使用的具
体流程是，“首先垂直钻探页岩地层通常在马塞勒斯页岩的情况下几千英尺的距离，然后，开始水
平钻井几千英尺，暴露更多的天然气储量丰富的页岩形成射孔。”［11］在这种情形下，矿井运营商在
开采前对水平钻井产生裂缝的能力和所需长度难以清晰把握，“裂缝通过大型的水力压裂操作已经
被证明很难预测，现有的器械在钻探目标岩石中的弱点可能导致缝的长度超过初始设计的预

计。”［12］无论矿井运营商是否提高其控制水力压裂的能力，由于页岩气的储藏特征和现行技术条件
的限制，矿井运营商很难清晰掌握一个页岩气开发的水平钻井将可能影响的土地范围，进而导致矿

井运营商向何种范围的地表所有权主体购买地役权难以确定。
( 3) 自愿联营规则之倡导与困境。矫正获取规则的弊端、实现油气资源规模开采的另一种

“政治正确”的方式是鼓励“钻井单元”中分散的地表所有权人之间进行自愿联营。具体而言，法
令及其授权机构创建一个按照比例分配财产权的公式，鼓励位于 “钻井单元”油气资源储层之上
各个分散的地表权利人根据自由意愿进行协商构建一个自愿联营，在自愿联营中遵守按照地表面积

比例为基础形成的油气资源产量分配规则。
但是，油气资源开发的自愿联营规则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内生性困境: ( 1) 在美国

很多州的立法中，建立一个钻井单元和资源池一般是 160 英亩 ( 油井) 或者是 640 英亩 ( 气井) ，
加上 10%的浮动空间。在如此大的面积中，存在很多分散的地表权利人，这使得各权利主体在自
由意愿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以达成自愿联营所耗费的交易成本巨大。并且，谈判这种形式存在的一些
内生困境也决定了谈判经常面临失败的困境［13］( P88 － 92)。由于不同权利主体对土地价值认识上的偏差
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也使得自愿联营契约的严格履行产生较高的社会管理成本。 ( 2) 这种鼓励
自愿协商以促进达成自愿联营协议的方式，表面上是预期最大程度地提供小面积土地权利人的意愿

表达空间并保障其权益，但实际上却往往损害了他们的权益。在一个法定的 “钻井单元”中，如
果大面积权利主体在满足间距规则、密度规则等法定条件下，会提供非常苛刻的联营条件给小面积
权利主体，甚至选择不与小面积权利主体进行联营，这会实际上损害到小面积权利主体的财产权

益。
2. 强制联营规则的产生及其制度功能。强制联营 ( Forced Pooling) 是指在石油天然气的共有
储层上开发油气资源时，当同意开采的油气资源所有权人达到一定比例后，开采者可向相关部门申

请，强制要求拟开采储层上的全部石油天然气所有权人将油气资源纳入开采范围，并对所有权人进

行补偿的联营方式。强制联营原则的目的和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 1) 避免钻井导致的油气资源浪费。在获取规则下，地表下的油气资源属于土地所有权人，

为了钻探获取油气资源追求经济利益以及避免地下油气资源被在先钻探的矿井非自然导流获取，有

自行钻井开发的迫切需要。为了避免小面积矿产资源所有权主体导致经济浪费以及进行额外的矿井
钻探来获得他们小面积下的矿产资源，立法者授权特定机构要求特定矿区面积与其他矿区强制联

营，并且补偿该被强制联营中的矿产资源相应的损失。实施此制度措施，可以直接针对获取规则的
内生弊端，即通过设定一种制度框架，在保障所有相关主体权益的前提下，阻止邻近的小面积矿区

进行不必要的钻井，避免了各种浪费。
( 2) 保护油气资源储层区域内相关主体的权利。在获取规则下，当大面积土地所有权人或获

得租赁权的矿业权人积极开发矿产资源时，矿区内的其他主体 ( 尤其是小面积权利主体) 会陷入

进退两难的窘境: 第一，若是陷入钻探矿井的时间竞赛，则可能在钻探开发中投入成本过高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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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 第二，即使有些权利主体没有意愿或者暂时不想开采赋存其地表下的油气资源，但其地表下

的油气资源与其邻近地表的油气资源共同形成了一个整体资源储存库，如果没有开发，则在整体联

系的资源储存库中引发没有钻采的油气资源会向其他主体的钻井中自然流动; 第三，即使这些小面

积主体愿意通过自愿协商的方式与大面积主体达成一个自愿联营协议，但当大面积主体已经联营了

足够多的、能够满足法令规定的 “钻井单元”所需的小面积权利主体时，可能选择不与小面积权
利主体进行联营，或者以此为要挟给出极低的报价，则小面积主体要么无奈接受不合理的联营协

议，要么拒绝联营协议却遭受油气资源流失的损害。
当前美国一些州关于油气资源联营立法的目的，就是确保在资源储存库 ( 矿产资源池) 领域

内的小面积权利主体能够有机会公平地参与油气资源生产。而且，强制联营制度预期既能够提供制
度路径确保大面积权利所有者可以开采位于小面积矿区之下的矿产资源以形成规模效应，同时，又

能确保小面积矿产资源权利主体有机会以他们的小面积矿区参与联营，以分享收益而不是自己直接

钻井开采的方式公平地实现其矿产资源权益。
( 3) 阻止资源浪费与促进油气资源开发之协调。在获取规则下，一个矿产资源权利主体无论

其所有的矿产资源区域面积大小，既有在他们的矿区面积上钻井以开发矿产资源的经济动力，也有

如果不积极开发则会面临资源流失与经济损失的现实压力。如果仅仅是消极地矫正获取规则弊端，
阻止无序开发，但未有建设性的促进资源合作开发的制度措施，则可能出现的后果是: 如果在矿产

资源储存库中有些小面积矿产资源主体钻采矿井可能是不经济的，并且基于对其他矿井运营商提出

的自愿联营协议的报价不满意，那么，小面积矿产资源权利主体将不会钻取一个可能导致物理浪费

的矿井，也不会参与一个未能满足他们利益分配预期的联营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现在很多州
的法令对于钻采单元面积、间距规则、密度规则等的规定，就可能使得一个矿产资源储存库中的油
气资源开发陷入难以破解的僵局。强制联营制度的实施，则能实现突破合作僵局、促进油气资源协
同开发利用。它在充分保障小面积主体矿产资源权益的前提下，在制止无序钻采竞争、阻止资源浪
费的制度功能时，又能够使得一个矿产资源储存库中的不同主体在满足一些法定条件的前提下强制

联营，可有效促进油气资源的合作开发。

三、美国页岩气强制联营规则的适用与争议之审视

在美国土地权利私有的制度语境下，强制联营规则本质上是通过对获取规则下开采方式和经营

方式的限制，约束了个人财产权的自由行使，因此必须通过明确立法来授权监管机构行使限制土地

权利主体的权力。美国国会于 1930 年颁布了过渡性的强制联营协议的临时法案，并于 1931 年 3 月
通过了规定强制联营的法律《矿产资源合同法》［12］。20 世纪 40 年代之后，美国一些州开始制定油
气资源开发中适用强制联营的法律，如俄克拉荷马州 1947 年通过的 《俄克拉荷马州石油天然气保
护法》、路易斯安那州 1950 年通过的 《石油天然气保护法》、宾夕法尼亚州 1961 年通过的 《石油
和天然气保护法》等。这些法律规范了强制联营规则的适用条件、申请程序、监管机构以及相关
主体的权益保护规则。获取规则目前仍是美国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的基本财产权原则，强制联营规
则是美国各州在油气资源开发中针对获取规则的内生困境进行的规则创新，但也遭受一些争议。本
部分将剖析美国页岩气开发中强制联营规则的适用程序，并对其遭受的一些争议予以审视。
( 一) 强制联营规则的适用程序

虽然强制联营规则在土地资源和油气资源配置上向大面积的油气资源矿井运营商倾斜，以契合

油气资源的赋存规律，但同时注重规则制定与运行中的利益平衡。因此，强制联营规则就不是一个
单纯的行政权力单方决定的程序规则，而要满足一些前提条件和约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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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强制联营规则的前置审查程序———以 MIPA 为例。在美国一些实行强制联营规则的州，
矿井运营商申请适用强制联营规则要经过严格审查。以美国得克萨斯州于 1965 年生效、1977 年修
订的《矿产权益联营法》 ( MIPA) 为例，《矿产权益联营法》 ( MIPA) 的章节 102. 011 授予得克萨
斯州铁路委员会 ( ＲＲC) 审查当矿产资源开发商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批准强制联营单元的
申请的权利。这些条款规定的条件如下: ( 1) 有两个或更多的分别属于不同权利人的矿产资源区
域; ( 2) 这些矿产资源位于一个共同的资源池; ( 3) 该区域的矿产资源开发的空间规则已经建立;
( 4) 当前的油气资源权利被分别划归已经存在或计划中的按比例分配 ( 酌定产量) 的单元中;
( 5) 权利主体没有赞同自愿联营他们的矿产资源; ( 6) 至少有一个权利主体在按比例分配单元中
已经钻取了一个矿井或者计划钻取一个矿井。
除了正面规定矿产资源经营商在申请强制联营时必须满足的条件之外， 《矿产权益联营法》

( MIPA) 还规定了一些限制性规范，禁止在特定情况下适用油气资源的强制联营规制: ( 1) 时间
限制，在 1961 年 3 月 8 日之前发现和生产的矿产资源区域不能适用强制联营规则; ( 2) 最大井网
限制，即限制一个强制联营单元的面积大小，油田不能超过 160 英亩，气田不能超过 640 英亩，允
许 10%的浮动空间; ( 3) 面积限制，在申请强制联营时，一片本身已经有充足面积来创造一个按
比例分配酌定产量单元的土地，不能够适用强制联营规则; ( 4) 审查机构权限限制，作为受理与
审查强制联营申请机构的得克萨斯州铁路委员会 ( ＲＲC) 仅仅有权力来决定 “合理地出现在资源
池生产限制范围之内”的联营面积; ( 5) 范围限制，《矿产权益联营法》 ( MIPA) 不适用于所有权
属于得克萨斯州所有的土地。
从上述前置审查程序和限制性规定可知，美国得克萨斯州的 《矿产权益联营法》 ( MIPA) 虽

然原则上允许矿井运营商申请强制联营，但为 ＲＲC 审查批准一个适用 《矿产权益联营法》 ( MI-
PA) 强制联营单元规定了严格的前置审查程序和各种限制条件。概括而言，这些审查程序与限制
条件综合起来预期实现的立法目的及价值包括: ( 1) 《矿产权益联营法》 ( MIPA) 的条文规范和立
法价值折射出得克萨斯州对强制联营秉持的是一种消极的审慎态度，只有当过于分散的土地和油气

资源权益已经影响到油气资源开发，或者当不同的油气资源权益主体在自愿联营协议形成僵局、迟
滞油气资源开发时，才会考虑受理与批准强制联营申请。 ( 2) 在适用规则的利益衡量中，实质上
倾向于支持和保护小面积分散的未出租矿产资源所有者的权利，而限制大面积的矿井运营商。
( 3) 《矿产权益联营法》 ( MIPA) 规定矿业权强制联营规则的立法目的在于为强制联营提供法律依
据，其立法价值还在于保障分散的小面积的不愿意出租联营矿产资源权利主体的权利。《矿产权益
联营法》 ( MIPA) 和审查机构得克萨斯州铁路委员会 ( ＲＲC) 采取不同的方法以实现分散的小面
积矿产资源权利主体若被强制联营，他们将会在联营单元中得到比加入自愿联营协议更大的权益。
( 4) 《矿产权益联营法》 ( MIPA) 规定强制联营制度本身不是最终目的，其制度的存在和实施，本
质上是作为一种“影子价格”，激励在计划单元中所有矿产资源权利主体作出自愿联营的选择，以
尽量减少使用强制联营程序的必要性和频率。

2. 强制联营的申请与审查批准。梳理美国联邦和各州的强制联营的立法，强制联营的申请与批
准程序的共性特征如下: ( 1)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首先需要确定油气资源矿区合适的间隔单元。一般而
言，由于传统油气资源开采使用的是垂直钻井，在自然地表的压力下，碳氢化合物被移动到井下，因

此，分隔单元合适的大小通常来说是由碳氢化合物移动到垂直井的迁移距离来确定的。( 2) 政府通过
立法确立钻井的间距规则与密度规则，以避免过于密集的矿井导致恶性竞争与资源浪费。虽然美国各
州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和矿产资源赋存状况确立的矿井间距与密度存在差异，但基本上都监管矿井运

营商的行为，使之符合间距规则与密度规则，如果矿井运营商大片土地的大小和形状不符合钻井要

求，经营者只能申请强制联营许可。( 3) 矿井运营商必须证明其在分隔单元内所享有权利的地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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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达到一定的比例 ( 比如美国纽约州规定为 60%以上的油气控制权) 。( 4) 矿井运营商在满足前述
条件下提出强制联营申请。纽约、俄亥俄等州为了保障不愿意开发自己土地下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土
地所有者和生产者的权利，还规定给予被强制联营的土地权利人至少一次听证机会。经过这些评估程
序后，监管机构进行审核，如果有必要批准强制联营以保障油气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并且会提供符

合要求的经济补偿，州政府就会发放钻井和联营许可。( 5) 本质上而言，强制联营规则的实施是通过
行政许可程序将矿井运营商非法侵入行为合法化。因此，矿井运营商获得邻近土地权利人的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权，必须对被强制加入联营单元的土地权利主体予以补偿。
( 二) 美国对强制联营规则是否适用于页岩气开发之争议与辨析

强制联营规则是美国联邦及各州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发展出来的关于油气资源生产的一项基本产

权规则，但这一规则体系能否适用于页岩气资源开发却存在争议。
1. 审视基于事实层面的争议。对强制联营规则是否适用于页岩气开发的争议首先基于页岩气
的资源特殊性。强制联营规则主要适用于常规的具有流动性的油气资源的开发，但页岩气赋存于致
密页岩层中、具有低渗透性和非游离性的特征决定了其在地表下并不会像常规天然气一样自由移
动。这种赋存特性使得页岩气在类别上是一种气体矿产资源，但在产出状态上却具有一定的固体矿
产资源 ( Solid Mineral Ｒesources) 的特性，强制联营规则所预期应对的固定的土地资源与其地下流
动的气体矿产资源之间的冲突没有那么突出。
但是，页岩气具有低渗透与非游离的特性，同时使其对比于传统油气资源又提出了更为迫切的

适用强制联营规则的需求。作为非常规天然气的页岩气的产层是低渗透率 ( 致密甚至超致密) 的
页岩层，页岩储层是含有天然气的烃源岩，这些天然气吸附在基质上，页岩层的低渗透率要求使用

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等关键技术进行储层改造以增加额外的渗透性、形成裂缝网络、获得足够大的
表面积才能高效开采。现实的页岩气开发中，水平钻井技术与水力压裂技术的相互结合与综合运用
才能有效提高低渗透率。因此，页岩气开发中水平钻井技术的使用，使得水平钻井的段长与距离较
长、范围较大。水平钻井的地下路径经常会突破单个土地权利人的权利控制范围、沿经多个权利主
体享有权利的土地，一个矿井运营商为了顺利钻井不得不寻求几个土地拥有者的同意。因此，页岩
气的非游离性又增强了强制联营的必要性［14］。

2. 审视基于法律层面的争议。美国在页岩气开发中适用强制联营规则还遭受其违背基本法理
与现行法律规定的质疑。美国很多州现在实施的强制联营规则，是政府通过立法强迫临近的土地所
有者与石油、天然气的承租人进行合作，这实质上损害了被强迫进入强制联营单元的土地所有者的
权益。表面上这是矿区不同土地权利人及相应的矿业权主体之间的权益冲突，但由于强制联营的规
则、程序、授权与审批均由立法规定并由相关机构监管。因此，强制联营也事关个人财产权与政府
能源监管权之间的冲突与博弈，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以损害个人财产权的代价来实现政府对能源开发

的效率追求。申言之，页岩气强制联营存在着宪法上征用条款的争议。
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作为美国权利法案的组成部分，规定了征用条款: “不给予公平赔

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美国最高法院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将第五修
正案的征用条款适用于美国各州。美国各州的宪法也大多规定了征用条款，如宾夕法尼亚州宪法的
征用条款规定: “市政的以及其他企业只有提供公正的补偿才能被授予为了公共使用征收私人财产
的权利。”美国和宾夕法尼亚州宪法的征用条款内涵是: 私人财产可以征收的唯一前提是为了公共
利益服务。为了避免对宪法征用条款的宽泛解释，宾夕法尼亚大会的个人产权保护法在相关部分规
定: “任何需要土地的人借助公用征收权力获得私人财产来用于私人企业的活动行为都是为法律所
禁止的。”［15］

与能源法有关的征用主要是监管征用 ( Ｒegulatory Taking) ，即监管行为永久剥夺了对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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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的使用权，或对与公共目的无关的土地附加只能用于公用目的的条件。就依据宪法进行的征
用而言，即使法规否认财产所有权人在经济上受益或生产商对土地使用的权利，州在某些限定的情

形下可能抵制就征用给予补偿［16］( P90 － 91)。页岩气强制联营规则的实施可能存在的法律障碍与争议
是，按照宪法征用条款的规定，财产征收必须服务于公益目的、为公众所用。虽然监管机构审批强
制联营申请是基于油气资源特殊性、为了提高油气资源开发效率和减少资源浪费，但最终结果是剥
夺部分土地权利人的矿产资源财产交由特定的矿井运营商行使，而不是由公众使用。但正如前述所
言，强制联营规则某种意义上固然是对一个矿产资源储存库中小面积权利主体的权利自由的限制，

但强制联营规则的制度设计均为该规则启动设置了严格的前置性条件，这体现了制度设计的价值目

的是偏重于保护小面积主体的权益，避免陷入不能形成合作的僵局而导致地下资源自然流动，最终

对小面积主体的权益造成的实质损害。因此，从制度设计的利益衡量和价值目标而言，强制联营规
则在深层次契合征用条款的内在诉求，也不悖逆现行法律体系。

四、美国页岩气强制联营规则对我国的借鉴

在法律实用主义原则下，针对获取规则的弊端，美国从 20 世纪初开始逐渐采取了强制联营规
则，并为之进行了系列立法。虽然中美两国有不同的法律传统，但美国的页岩气强制联营制度，可
以为我们完善页岩气权属制度，推动页岩气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一些有助益的借鉴。根据前述梳
理剖析可知，美国制定的强制联营规则是一整套精巧的制度体系，探究本质，该规则是围绕着如何

平衡页岩气矿业权主体与临近土地权利等相关权利主体的权益而展开。基于此，本文对美国页岩气
强制联营规则的启示与借鉴的论述，也从如何保障页岩气矿业权主体和相关权利主体的权益这两个

层次展开。
( 一) 借鉴强制联营规则扩展页岩气特许权的物权效力

从立法层面考察，由于我国当前尚无对页岩气的专门立法，只能从法律解释角度将页岩气界定

为一种矿产资源，适用《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构成的制度体系予以监管与规制，细究现有规
则，其并没有充分重视页岩气的物理特性及勘探开采技术提出的特殊监管制度需求。我们可以借鉴
美国页岩气强制联营规则体系，在充分揭示页岩气成藏条件、赋存规律和物理特性的基础上，规定
强制联营规则以丰富页岩气特许权的权利内容，拓展其物权效力。
根据我国物权法的一般法理，页岩气所有权归属国家所有。根据 《矿产资源法》第 3 条规定，

符合法定资质条件的矿山企业经过申请，经国土资源部门审批后获得矿业权。虽然在我国 《物权
法》制度体系中，页岩气矿业权是准物权，具有物权性质，对矿业权人产生物权效力，但每一具
体的页岩气矿业权都要经过行政特许，要经受个案审查和批准，在性质上属于特许物权，并且在权

利的产生、内容、构造以及变更与消灭等诸多环节均体现了页岩气特许权仅处于页岩气国家所有权
的附庸地位，独立性不强①。这具体可以体现为，国土资源部在发布 《页岩气探矿权招标公告》时
通过区块名称、面积和拐点经纬度坐标对拟招标的页岩气区块予以确定。但是，在当前对页岩气赋
存规律普遍存在认识不足的专业困境下，该区块实际是否存在页岩气有待考证、资源禀赋难以确
定、资源状况有待勘探，存在人为划定的页岩气区块与真实的页岩气资源赋存现状不符的矛盾，这
迫切要求现行法律通过制度设计因应页岩气资源的赋存特性赋予页岩气矿业权主体更大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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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如，在我国已经实施的两轮页岩气探矿权招标工作中，2011 年的首轮页岩气探矿权招标，国土资源部仅邀请了中
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延长油矿管理局、中联煤层气和河南煤层气等六家国有公司投标，民营矿山企业从源头上丧失成为页
岩气探矿权主体的资格。



从而适度调整矿区范围。
在我国页岩气特许权的制度逻辑下，矿山企业很可能陷入两难困境: 第一，由于我国页岩气资

源在自然资源属性上具有“一深二杂三多” ( 埋藏较深，地表条件与页岩气热演化史复杂，页岩层
位、分布类型和构造运动多) 的特点［17］，在权利属性上由于页岩气区块超过 70%都与传统天然气
矿权重叠而导致矿权重叠特征明显的特点［18］，这综合使得若中标矿山企业严格恪守矿区范围的规

定，则很可能因为页岩气埋藏条件复杂和矿权重叠的约束而陷入 “圈而不探，占而不采”的窘
境［19］; 第二，若实际的页岩气资源富集状况超过划定的页岩气区块，矿山企业在勘探开采中则可

能因为超界开采而承担《矿产资源法》第 40 条规定的法律责任①。针对此困境，建议借鉴美国页
岩气强制联营的制度设计，赋予中标矿山企业在以科学数据资料充分论证拓展中标页岩气探矿权的

矿区范围的必要性、具备一定的前置条件 ( 比如，矿山企业已实际投入了一定数额与比例的资金
投入、已经安装了勘探开采的大部分作业设施) 之后提出申请的权利，在矿山企业履行相关程序
( 比如，经过相关权利主体参与的听证程序和相关领域专家参与的论证程序) 的基础上，国土资源

部可以审批其获得相邻土地之下矿产资源的矿业权，并制定合理的经济补偿标准。
( 二) 完善规则设计以增强相关主体权益保障力度

开发页岩气必须要作用于土地资源。根据我国 《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 16 条规定，探矿权
人取得临时使用土地权; 根据《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 30 条规定，采矿人取得以地表为客体的
土地使用权。申言之，矿业权主体获得土地使用权本身是矿业权的内容之一。但是，我国采取矿产
资源与土地所有权相分离的立法体制，矿山企业获得页岩气矿业权但并不能当然地获得土地资源使

用权。当页岩气矿区位于国有土地时，基于矿产资源与土地资源的所有权人均为国家，国家作为所
有权人除了特许其开发利用矿产资源，也授予其地下使用权，这没有制度障碍。但是，当页岩气矿
区位于集体所有土地时，国土资源部门在特许矿山企业获得矿业权时，并不能当然有权出让矿区中

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权利主体 ( 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或用益物权主体) 则可能出
于多种原因在利益衡量之下 ( 比如基于矿产资源开发会导致土地损毁等) 并不愿意出让土地使用

权给矿山企业。面对此权利冲突，我国选取了矿业权优先原则: 第一，开发者与拥有该集体土地所
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协商，通过合同方式进行租用; 第二，根据《土地管理法》第 44 至 47 条的规
定，国家对所涉及集体土地进行征收，将该集体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而后由土地管理部门将该国

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开发者［20］( P233 － 234)。
矿业权优先原则能彰显油气资源在国计民生中的战略地位，但现实中会在以下几个方面损害相

关土地权利主体的权益: ( 1) 虽然在处理矿业权主体土地使用权与其他土地权利主体的权利冲突
时有协商与征收两种方式，但现实中基于矿业权优先原则，一旦矿业权主体与集体土地权利人不能

协商一致时，还是通过土地征收的方式处理。( 2) 根据我国 《土地管理法》 ( 2017 年) 第 47 条规
定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26 条第 1 款规定，页岩气开发过程需要通过征收集体土地获得土
地使用权时，按照法定标准，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农民宅基地及房屋
补偿、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以及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征收集体所有土地将其使用权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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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国《矿产资源法》第 40 条规定:“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的，责令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赔偿损失，没收越界
开采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拒不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吊销采矿许可证，依照刑法第

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由矿业权主体行使，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目的之需要本身尚存在争议①。况且，无论支付给经济组织
还是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经济补偿均重视的是土地资源的经济价值，未包含被征收土地给

集体经济组织及其他用益物权人产生的生态服务功能。
某种意义上，我国在矿产资源开发中为满足矿业权行使对土地使用权的需求而实行的土地征收

制度，与美国强制联营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处，均是通过立法形成法律依据，矿业权主体 ( 矿井运

营商) 在支付一定补偿标准的基础上合法侵害相邻土地权利人的权益，以满足矿产资源开发的需

求。美国强制联营立法规定相关机构在审批矿井运营商的强制联营申请时，非常注重对相关主体的
权益保护，而这也为完善我国页岩气开发中对邻地权利人的权益保障与救济制度措施提供了有益借

鉴:

第一，美国强制联营规则体系要求页岩气矿井运营商与邻地权利人签订相邻关系合同，在合同

中明确约定双方权利义务以及页岩气开采的钻井区域范围、开采措施与期限等内容，以保障矿区相
邻土地权利人不受侵害。我国制度体系和实践操作中也应当借鉴该做法，要求页岩气矿权人与矿区
范围相邻土地权利人签订相邻关系合同，就页岩气勘探开采过程可能会引起权利冲突的事项进行具

体约定。
第二，美国强制联营规则在立法价值上是以矿井运营商不侵犯相邻土地权利为原则，故而为强

制联营申请设置了很多前提约束。监管机构在矿井运营商满足一些条件时才可能审批页岩气强制联
营的申请，这些条件可以概括为: ( 1) 在事实与技术层面，页岩气矿业权主体必须证明在事实上
其实施勘探开采技术必然会超越其所享有的土地使用权范围; ( 2) 在法律层面，页岩气矿业权人
在申请强制联营时，对矿区的资源分布现状、资源权属状况、空间规则、间距规则以及申请主体本
身必须满足的资金投入、前期投入等方面都有规定。 ( 3) 某种意义上，美国很多州颁布的强制联
营规则的重要目标是促进自愿联营，因此，监管机构在审查与批准强制联营申请时，都要求矿产资

源权利主体以耗尽所有努力来实现自愿联营。当所有自愿联营的努力都被耗尽，法律才授权监管机
构强制自愿的和非自愿的矿产资源权利主体来创造一个联营单元。这给我国制度完善的启示是，当
页岩气矿业权与相邻土地权利存在冲突时，不能一味地坚持矿业权优先原则而经常适用土地征收制

度。矿业权行使是否确需获得相邻土地使用权，要由矿业权人从资源赋存现状、勘查开采技术使用
等环节证明其获得相邻土地使用权对于矿产资源开发必不可少。同时，应当借鉴美国强制联营规则
的内在精髓是，我们规定的矿业权行使中土地征收制度的目的是鼓励矿业权主体与相邻土地权利人

积极通过自愿协商的方式解决权益冲突问题，并且，以双方自愿就相邻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自由协商

作为适用土地征收制度的前提。
第三，美国强制联营规则实施过程中非常注重对被强制联营的土地权利人的补偿，制定补偿标

准时同时考虑联营面积与实际的油气资源数量这两个因素。具体而言，在强制联营规则下，矿井运
营商一般会提供给被强制加入强制联营单元的土地权利人三种选择: ( 1) 出租他们的矿产资源给
矿井运营商，与矿井运营商签订公平的市场价值条款，如果其预期在加入强制联营之初而不是等到

矿井产出便被支付矿产资源产品，也可以根据签订的合同获得租金; ( 2) 被强制加入联营单元的
权利人作为一个被赋予特别的矿产资源经营权的主体参与该矿井经营，经营商将其加入强制联营单

元的土地与矿产资源权利折算成适当比例份额的生产成本，一旦矿井实现矿产资源产出时，其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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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国《土地管理法》( 2017 年) 第 2 条第 4 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
并给予补偿。”对于何为土地征收或征用中的公共利益需要，并没有明确界定。2011 年公布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第 8 条列举了确需征收房屋以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形，虽然这是针对征
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立法，但其列举的公共利益的种类可以体现我国立法体系对于公共利益范围的界定。



支付按照比例分享的矿产资源产品，而不承担风险损失; ( 3) 将其矿产资源权利承包给矿井运营
商，根据承包合同获得收益。上述三种方式中，选择哪一种方式的决定权属于被强制加入联营单元
的土地权利人。而我国当前在处理矿业权主体与相邻土地权利人之间的土地权利冲突时，在矿业权
优先原则下，大多按照 《土地管理法》第 47 条的规定，在支付客观的土地补偿费用标准的基础
上，优先满足矿业权主体的土地使用权需求。即使双方主体经过协商的方式达成土地租用协议，但
《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补偿标准的规定也成为实质影响谈判协商的 “影子价格”，不利于土地权利
人的权益保障。
笔者建议，我国在处理页岩气矿业权行使与相邻土地权利人之间的用地使用权冲突时，应当借

鉴美国强制联营规则的做法，矫正当前仅通过支付客观经济补偿标准的方式来保障土地权利人的权

益，应当提供给土地权利主体多种选择: ( 1) 现行的制度框架中由矿业权人支付出让土地权利的
经济补偿标准; ( 2) 应当赋予土地权利人更多的选择权，包括: 将土地使用权出租给矿业权人;
允许土地权利人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参与矿业权行使，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将土地使用权

折算成一定比例的生产成本参与收益分配。通过提供多种由相邻土地权利人有优先决定权的选择模
式，才能更全面地保障其权益。

五、结 语

当前，我国页岩气勘探开采的现状与国家的政策目标相去甚远。美国页岩气开发中的强制联营
规则所体现出的法律精神与制度经验可为我国借鉴。美国强制联营规则本质是在政府以节省稀缺矿
产资源、避免恶性资源开发竞争的预期下，通过规则设计，在政府主导下以相对较小的成本来整合
页岩气矿区的资源开发，这种规则设计兼顾页岩气的资源特性、技术特点、开发风险和各方利益均
衡。我国可以借鉴美国页岩气开发制度创新的经验，针对页岩气资源赋存特殊性与开发技术特殊作
用机理，制定专门的页岩气矿业权行使规则，允许页岩气矿业权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申请拓展页岩

气矿业权的物权效力。与此同时，在尊重页岩气矿业权主体与相邻土地权利主体的平等主体身份的
基础上，通过规则设计，要求页岩气矿业权人为相邻土地权利人的权利侵害提供多种补偿模式，以

实现促进页岩气矿业权高效行使与保障相邻主体权利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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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Forced Pooling
System of Shale Gas in America

LIU Chao

Abstract: The shale gas industry has been positioned as a national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and the govern-
ment has introduced a number of industrial policies to support it. However，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far from
the expected goal，which is caused by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in China's current shale gas ownership sys-
tem. Considering the“shale gas revolution”in the US，it's the rule of forced pooling that provides us an impor-
tant institutional experience. This rule has corrected the intrinsic plight of the capture rule within the existing pro-
duction of oil as well as gas resources and innovated the equity mode between the rights of shale gas resources'
subjects and other relevant subjects. In order to improve China's rule design of shale gas industry，we can learn
from the forced pooling rule in the US，such as expanding the real rights of shale gas concession and improving
rule design to enhance the protection of relevant subjects' interests which includes the right to require the signing
of an adjacent contractual relation，the right to choose the mode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shale gas mining right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reasonable economic compensation.
Key words: shale gas; mining rights; the rule of forced pooling; the rule of ca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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